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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骨灰說明
1、 申請書1份：繼承人自行書寫。。

2、 親屬關係公證書1份：由大陸繼承人出具，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及臺灣海基會驗證。

其內包括亡故榮民來臺前之婚姻狀況、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兄弟、姊妹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（以出生先後順序填寫），已亡故者仍需列入，並載明死亡年月日；如係養子女應檢附臺灣地方法院裁定之收養證明。

3、 委託代辦公證書1份：由繼承人出具，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及臺灣海基會驗證，其內容包括：

（1） 委託人（繼承人）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  人民證影本。

（2） 受委託人（代理人）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身分證影本。

（3） 委託事項應載明用途為「領取骨灰」。

4、 保證書（適用代理人領取骨灰時填寫，本處提供表格）：須保證人連帶保證，須附代理人及保證人身分證影本。
5、 領據（適用繼承人領取骨灰時填寫，本處提供表格）：須附繼承人身分證影本。
6、 請繼承人提供常住人口登記證及居民身分證影本。

7、 其他足資證明為亡故退除役官兵繼承人之相關文件。

8、 個人書寫字跡應端正，如未能辨視，造成作業延緩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
附記：

宜蘭縣榮民服務處（承辦遺產繼承業務）

地址：（26058）宜蘭市校舍路200號

電話：（03）9380233 

財團法人兩岸交流基金會（簡稱：海基會）

地址：（10465）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6號
電話：（02）2533-5995
入出國及移民署
地址：（10066）台北市廣州街15號

電話：（02）2388-9393
